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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

收到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》

后，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成立起草组，牵头组织本文件《慈

善组织良好行为服务指南》的起草工作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、广东省岭南教

育慈善基金会、广州市中食安泓爱心公益基金会、广州市启创

社会工作服务中心、广州市番禺区慈善会、广州市爱德公益发

展中心、广东省三棵柚公益基金会、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

俱乐部、广州市悦尔公益基金会、广东省游心公益基金会、广

州评科市场研究有限公司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徐丹、李素娴、符丽萍、黄义、黎玉

婷、邓红兵、高绮君、梁金花、梁志图、刘嘉茵、李涛、林裕

茂、丘林圣、叶炫毅、宁华强。

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慈善组织的合规性发展，多次提

出以提升行业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发展。2014 年，国务院印发

《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这是新中国成立

以来,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､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

发展的文件｡2016 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提出“慈善组

织依法成立行业组织。慈善行业组织应当反映行业诉求，推动



2

行业交流，提高慈善行业公信力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”。2016

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改革社会组

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，文件中强调

了“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及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”的重要

性和紧迫性，并鼓励“支持社会组织建立社会责任标准体系，

积极履行社会责任”、“通过发布公益倡导、制定活动准则、

实行声誉评价等形式，引领和规范行业内社会组织的行为”，

以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。

除国家立法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外，各慈善组织也相继发布

各类慈善倡议书和组织公约规范慈善服务行为。2009 年，中民

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与安利(中国)日用品有限公司等 18家机构联

合启动智慧慈善计划，发布《“智慧慈善”倡议书》；2011 年，

中华慈善总会等 112 家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发起“透明慈善联合

行动”，共同响应《透明慈善联合行动倡议书》；2018 年，上

海社会组织联合发布《上海社会组织自律公约》；2019 年，中

慈联发布首个慈善领域全国性公约——《中国慈善联合会会员

公约》，提倡爱党爱国、为民利民等，推动慈善活动整体向更

加规范化、标准化、专业化的方向迈进。

近十年来，我国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，中国年捐赠数

额逐年提升，先后突破千亿、两千亿大关。据中慈联统计，20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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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为 817 亿元。2014

年，超过了 1000 亿元。2015 年至 2017 年，捐赠数额逐年稳步

提升。2018 年和 2019 年，均突破了 1500 亿元大关。2020 年，

内地接受款物捐赠共计 2086.13 亿元，首次超过 2000 亿元。同

时慈善组织也随之发展壮大，截至 2022 年 6 月底，全国登记认

定慈善组织超过 1万家，备案慈善信托合同金额超过 40 亿元。

通过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募集的，社会捐赠总额年均保持在

1500 亿元左右。

党的二十大后，慈善事业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。2022 年，

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，提出“中国式

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”“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”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”“构建初次分配、

再分配、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”“引导、支持有意

愿有能力的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”等，

为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。同年，慈善法修订草案提

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。将“充分

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，推动共同富裕”写入总则部

分，将其作为慈善法立法指导思想，赋予了慈善以新功能、新

内涵。

然而，慈善事业在发展中仍有许多问题和挑战，在提供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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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服务过程中存在不足。一是慈善组织自身规范建设不足。大

部分慈善组织在内部治理不规范，自律机制不健全，缺乏严格

的财务管理，民主决策流于形式，独立性不强，组织效率不高。

有些慈善组织在管理上存在漏洞，善款使用的随意性很大，甚

至被贪污或挪用。二是信息不透明使慈善组织备受质疑。中基

透明指数显示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全年整体透明度的中位数为

55.4 分（满分 100 分），虽然较往年已产生了可喜的变化，但

仍然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。三是慈善乱象重创慈善组织公信力。

有人利用慈善的名义进行诈骗、有的慈善组织把募集来的资金

全部用于商业投资、有些人利用善款大肆挥霍等，这些丑闻让

公众对慈善事业大跌眼镜。

慈善组织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要牢固树立“慈

心为本、善举为民”的理念，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

宗旨一以贯之、一脉相承。面对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发展面临

的机遇与挑战，要强化慈善组织服务意识，提高服务质量。现

有的慈善组织服务指引散落于慈善组织财务管理、信息公开、

捐赠管理、项目指引等模块，亟须通过标准化的指引内容进行

统领和整合，以提升慈善组织服务成效。因此，构建一套适用

于慈善组织的良好服务行为指南极具必要性和迫切性，以有效

提升慈善组织的服务能力与社会影响力，是对公众信任和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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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要保障，同时也是推动慈善行业的充分发挥分配作用，促

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“助推器”。

三、制定原则和依据

（一）制定原则

1.合法性原则

标准制定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，不得与国家

产业政策相抵触

2.专业性原则

术语、分类、量值、符号等基础通用内容应遵守国家标准、

地方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
3.实用性原则

结合行为指南的通用元素和慈善组织的特殊性，聚焦慈善

组织在提供良好服务上的共性，尽量满足行为主体在各应用场

景下的实际需要。

4.规范性原则

本文件按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要求进行编写。

（二）制定依据

起草组总结慈善领域工作经验，针对慈善组织良好服务开

展资料研究及内部讨论。其中，主要参考以下文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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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（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十二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）；

2.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（2015

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并实施）

3.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（2010 年 12 月 20 日民政部部务

会议通过）；

4.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改革社会组

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的通知。

本文件制定的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。标准的

主要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，

与有关部门规章、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协调。

四、主要工作过程

目前，本文件的起草过程主要经历了策划、文献研究、起

草、意见征求四个阶段。

（一）策划阶段

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业已在 2021 年 12 月制定《广州市

公益慈善联合会团体标准制定管理办法》，初步明确团标制定

的内部路径；2023 年，结合本会在提升慈善组织服务成效方面

的经验与研讨，确定了标准的名称和大致内容，明确了“行标

起步、团标兜底、稳步推进、尽快发布”的制标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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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文献研究阶段

整理现有慈善组织社会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实务中对

慈善组织行为的规定和要求。同时，通过在知网、全国团体标

准信息平台等平台对慈善组织、良好服务等关键词进行文献检

索和研读，广泛收集并总结慈善组织在实践中的问题。

（三）起草阶段

起草组通过资料分析、意见征求、召开内部专家研讨会等

途径，初步明确了标准的框架结构和主要技术内容，起草了本

文件草案稿，通过立项评审。标准立项后，按照专家评审意见

对标准草案稿进行修改、调整与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（四）征求意见阶段

形成征求意见稿后，起草组面向广州市社会组织进行意见

征求，并梳理、汇总、反馈意见征求情况，并对征求意见稿进

行调整、完善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征求意见稿提交中慈联

团标委。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本文件共分为 7章。其中主要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

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要素保障、项目服务、强化措施（见

图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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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慈善组织良好服务行为指南目次

本文件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法规文件和民政部

相关标准为参考，结合慈善组织实际，梳理工作逻辑框架，以

慈善组织管理要素、项目服务实施阶段等为路径，从“基本原

则”、“组织要求”、“思想方针”、“机构保障”、“人员

保障”、“资金保障”、“前期调研”、“服务设计与策划”、

“项目执行”、“项目监测”、“结项评估”、“档案管理”

和“利益方参与”、“信息公开”、服务评估等 15 个方面，为

慈善组织提供良好服务给出了行为指南（见图 2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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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慈善组织良好服务行为指南框架

其中，基本要求是依据法律法规并结合行业自身特点，对

慈善组织提供良好服务提出的基本原则和组织要求；要素保障

是围绕思想方针、机构保障（法人治理、制度保障）、人员保

障（伦理要求、专业能力、绩效考核）、资金保障（募集、管

理、使用）等管理要素为慈善组织提供良好服务奠定基础；项

目服务则是从项目的前期调研、服务设计与策划、项目执行、

项目监测、结项评估、档案管理和利益相关方参与，给出了贯

穿慈善组织服务全过程的标准指引；强化措施更是提供信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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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、服务评估等内外结合的途径，为慈善组织服务质量深层保

障。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没

有冲突。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文件处于起草阶段，暂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

八、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》规定，建议本文件作为推

荐性公益慈善行业团标标准。

九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
本文件的制订，有利于提升慈善组织服务质量，为慈善组

织提供在党建引领、机构保障、人员保障、资金保障、信息公

开、服务评估等组织管理要素和项目服务要素上的借鉴，提升

自我管理能力，推动慈善共同体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。

（一）作为公益慈善行业标准制定与发布，建议中国慈善

联合会、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组织宣贯实施。

（二）标准发布实施后，本文件将在中国慈善联合会的组

织下，由起草单位广州市公益慈善联合会联合合作方面向慈善

组织开展标准解读和示范推广。


